2024年度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征求意见稿）

的起草说明

一、背景与目的。

为深入贯彻执行《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713号）和《云南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省人民政府令第217号），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致力于进一步规范政府重大行政决策行为，确保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和合法性。为此，我们制定了《2024年度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征求意见稿）》，并面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本目录的起草旨在明确2024年度县政府需进行重大行政决策的事项范围，为政府决策提供清晰的指导和依据，同时增强决策的透明度和公众的参与度，确保决策过程符合法律法规要求，并充分反映民意。

二、起草过程。

在起草过程中，我们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资料收集与研究：我们详细研究了国家及云南省关于重大行政决策的相关规定，梳理了近年来我县在重大行政决策方面的实践经验和教训，为制定目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 初步框架构建：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初步构建了目录的框架，明确了需纳入决策范围的主要事项类别，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公共服务政策、自然资源保护等。内容细化与调整：针对初步框架，我们进一步细化了各项决策事项的具体内容，并进行了多次内部讨论和调整，以确保目录的准确性和可操作性。意见征询与修改：在形成初稿后，我们向相关部门和专家征询了意见，并根据反馈进行了必要的修改和完善。

三、主要内容。

2024年度，寻甸县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共两项，分别是寻甸县教育体育局的优化学校布局项目，预计2024年三季度提交县政府常务会议决策；第二件是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寻甸分局的寻甸县乡镇级以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项目，预计2024年四季度提交县政府常务会议决策。

四、公开征求意见的说明。

为确保本目录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我们决定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公众可通过邮政信件、电话、传真、电子邮箱等多种方式提出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收集和分析这些意见，并在修改完善目录时充分吸纳合理建议。

